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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18）

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日期為2018年4月4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獲悉本公司合計持股約7.89%的股東商發控
股有限公司與New Orient Ventures Limited的動議，擬根據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向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提呈新增決議案（詳情見下文第10、11項普通決議
案）以供股東批准。上述新增議案屬於股東週年大會職權範圍，有明確議題和具體決
議事項，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關
規定，本公司董事會同意將上述新增決議案提交股東週年大會審議。

茲補充通告，本公司謹訂於2018年5月23日（星期三）下午二時正假座中國廣東省
深圳市觀瀾鎮平安金融管理學院平安會堂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除審議、批准及授權先
前於2018年4月4日刊發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之決議案外，亦將審議及批准以下決
議案：

作為普通決議案

10. 審議及批准《關於審議公司30周年特別股息的議案》。

11. 審議及批准《關於審議上海家化股權激勵計劃的議案》。

承董事會命
馬明哲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國深圳
2018年4月30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孫建一、任匯川、姚波、李源祥及
蔡方方；非執行董事為林麗君、謝吉人、楊小平、熊佩錦及劉崇；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斯蒂芬‧邁爾、葉迪奇、黃世雄、孫東東、葛明及歐陽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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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決議案將以投票方式表決。除新提呈的決議案外，日期為2018年4月4日
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決議案並無任何其他變動。就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其他決議案的詳情
及其他相關事宜，請參閱日期為2018年4月4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2. 由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並無載列本補充通告所載之
新增建議普通決議案，一份新代表委任表格（「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已製備並將隨附本補充通告
一併奉上。

3. 隨函附奉股東週年大會適用之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該表格亦已刊登於香港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pingan.cn)。無論　閣下會否出席股東週年大
會，務請　閣下按照隨附之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上印列之指示將其填妥，並於2018年5月21日（星
期一）下午二時正或之前交回。

4. 如擬委任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而仍未遞交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至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
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之股東，務請遞交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本公司Ｈ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
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在此情況下，股東不應
遞交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至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

5. 已遞交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至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之股東務須注意：

(i) 如無遞交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至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則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如已
正確地填妥）將被視為有效的代表委任表格。除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所
載決議案外，股東就此委任之代表將有權按其意願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正式提呈之任何決
議案（包括本補充通告所載之新增建議決議案）投票或放棄投票。

(ii) 如股東於2018年5月21日（星期一）下午二時正或之前將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遞交至本公司
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將撤銷及取代股東先前遞交之第一份代表委任表
格。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如已正確地填妥）將被視為有效代表委任表格。

(iii) 如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於2018年5月21日（星期一）下午二時正之後方遞交至本公司H股股份
過戶登記處，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為無效。股東先前已遞交之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
將不會被撤銷。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如已正確地填妥）將被視為有效代表委任表格。除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及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所載決議案外，股東就此委任之代表將有權按其意
願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正式提呈之任何決議案（包括本補充通告所載之新增建議決議案）投
票或放棄投票。

6. 股東務請注意，填妥及交回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及╱或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後，股東仍可親身出
席股東週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